田农字〔2025〕41号

关于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20250118040061号建议的答复函

杨亮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攻坚克难，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收尾工作”的相关建议，经认真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2017年小额贷款问题

为充分发挥金融帮扶政策在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优势，以帮助脱贫户、监测户发展产业和开展经营，真正增强群众内生动力，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我区持续推进小额信贷工作，根据脱贫户及监测户发展意愿和贷款需求精准投放、应贷尽贷，提振致富信心和动力，“贷”动乡村振兴。针对2017年以来脱贫户小额贷款还款问题，一直以来，区农水局积极与银行对接协调做好贷款发放、贷后管理、风险防控及到期清收等工作，对还款能力不足、存在贷款逾期风险的贷款户，因户因人采取个性化帮扶措施，确保每一笔小额信贷资金“用得好、收得回”，2025年投入衔接资金50万元用于脱贫户小额贷款贴息，减轻脱贫人口的贷款负担，持续支持产业发展，促进稳定脱贫。
光伏电站运维问题

根据2021年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光伏扶贫电站运维管理项目（项目编号：AHJH_CG20210113）进行招标采购的招标结果和合同约定，运维公司负责国网信息化管理系统，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，来统一标定和处理我区光伏电站的信息采集、传输、处理、通讯，整合光伏电站设备监控管理、状态监测管理系统、综合自动保护系统，实现光伏电站数据共享和远程监控，同时负责电站的日常巡检维护，为了确保光伏电站安全、稳定、高效运行，提高发电量，增加脱贫户家庭收入，我局会进一步加强与财政局沟通协调，确保运维费用及时支付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区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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